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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相关事项核查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市场周刊》的蓝刊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的目标资产江苏耀莱影城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影城”）和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玩网络”）的收入确认、收入类

别、业务收入、关联交易、利润分配、企业所得税及应收账款等相关事项提出疑问；

●

经公司与有关中介机构对媒体提出疑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结论为媒体报道所提出疑问的

有关事项并不存在。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将有关核查的结果情况进行说明。

一、媒体报道事项情况简述

近日，公司及投资者关注到，《证券市场周刊》的蓝刊刊载了《

*ST

松辽并购澄清局中局》一文，对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拟收购标的资产耀莱影城和都玩网络的收入确认、收入类别、业务收入、关联交易、利润分

配、企业所得税及应收账款等相关事宜提出疑问，本着对公司及股东认真负责的原则，公司与本次参与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中介机构对媒体报道提出疑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发现媒体报道所提出疑问的

有关事项并不存在，相关报道的撰稿人及媒体在刊载提出疑问报道前未与公司进行核实与交流。根据有关

监管要求，为避免相关信息误导公司投资者，公司现将对媒体报道提出疑问的有关事项的核查结果进行说

明和公告，供广大投资者参考。

二、对有关事项的核查结果情况说明

（一）关于耀莱影城有关情况的核查结果说明

1

、收入确认。根据报道，华谊兄弟于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分别确认与电影《私人订制》相关收入

26,267

万元、

4,290

万元，而作为《私人订制》投资方的耀莱影城

2013

年没有确认与该电影相关的收入，而是在

2014

年进行了确认，存在推迟确认嫌疑。

核查结果说明：

耀莱影城与华谊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兄弟”）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签署了《电影

<

私人订制

>

联合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约定各投资方按各自投资比例分配发行净收益。根据投资协议

书，华谊兄弟须向耀莱影城定期提交该片的发行收入结算报表，自该片于大陆地区公映满三个月后，首年内

按季度结算（即每年之三月三十一日、六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报表结算日）；自第二年

按半年度结算；自第三年按年度结算。

《私人订制》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耀莱影城于

2014

年

6

月收到华谊兄弟结算报表，依据会

计准则将《私人订制》相关收入确认在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对耀莱影城的收入确认进行了审慎核查，不存在

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形。

2

、 收入类别。 根据报道， 耀莱影城主要业务是电影放映， 但

2013

年票房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仅仅

56.41%

，

2014

年降至

49.46%

；广告业务和演艺经纪业务在耀莱影城收入中占比较高，但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

未对广告业务和演艺经纪业务进行充分披露。

核查结果说明：

公司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和发行情况报告书》要求编制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并披露了募集资金拟收购标的资产的业务情

况。

耀莱影城为一家以影城运营、影视投资制作、文化娱乐经纪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影视文化企业，《松辽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预案》”）分别对三大业务板块的主要经

营模式分别进行了披露，具体请参见《非公开发行预案》第四节之“二、（五）耀莱影城主营业务情况”相关内

容；并对耀莱影城

100%

股权的评估事项进行了披露，分别对三大业务板块的收入和成本等相关参数的预测

方法及评估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具体请参见《非公开发行预案》第四节之“六、（二）、

1

、评估机构对耀莱影

城

100%

股权评估事项的说明”相关内容。

3

、经纪业务。根据报道，耀莱影城旗下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影视”）在

2014

年为

成龙代言中国太平提供经纪服务了，而耀莱影视的成立日期晚于成龙代言中国太平的日期。

核查结果说明：

北京耀莱国际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国际”）持有耀莱影城

60.10%

的股权，为耀莱影城

的控股股东。

基于与成龙先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耀莱国际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签署了《成龙先

生代言中国太平品牌形象合同》， 约定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聘请成龙先生担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及

其所属公司的品牌形象代言人，代言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考虑到耀莱影城未来的资本运作规划，耀莱国际对旗下的业务架构进行了梳理，由耀莱影城设立全资

子公司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影视”）具体从事影视投资制作、演艺经纪及相关业务。

耀莱影视自

2013

年设立后，承接了耀莱国际与成龙先生之间的经纪业务合作关系，并于

2013

年

12

月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签署了《成龙先生代言中国太平品牌形象合同》，代言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已对耀莱影视经纪业务进行了审慎核查，耀莱影视在

2014

年为成龙代言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

供的经纪服务以及其他演艺经纪业务具备真实性。

4

、精品活动承办业务。上述报道对耀莱影城旗下于

2013

年

9

月成立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宾利”）在

2014

年举办的多项活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核查结果说明：

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东方宾利中心”）于

2003

年

5

月由綦建虹先生与姚戈先生共同出

资设立，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注册资本

200

万元，主要从事模特经纪及相关服务业务，是模特

经纪行业内顶尖的公司之一。

出于耀莱影城未来的资本运作需要，耀莱影城的实际控制人綦建虹先生计划将模特经纪及相关服务业

务放在耀莱影城体内，但考虑到东方宾利中心的企业性质，决定由耀莱影城新设子公司来经营模特经纪及

相关服务业务。

2013

年

9

月，耀莱影城设立子公司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宾利”），东方宾利成立

后，东方宾利中心将原有业务逐渐向东方宾利转移，双方并于

2014

年签订《业务转移协议》，对业务转移事项

进行了具体约定。目前，东方宾利中心已不再新承接任何与东方宾利存在相同、相似或相竞争的业务，双方

已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协议》，东方宾利中心同意将所属商标全部转让给东方宾利，相关商标注册变更手续

正在办理中。

公司已对东方宾利

2014

年作为承办方或经纪代理方的相关业务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慎核查， 东方宾利

2014

年作为承办方或经纪代理方的相关业务具备真实性。

5

、卖品收入。根据报道，耀莱影城

2014

年上半年与下半年分别实现的人均卖品收入差异较大，且与万达

院线人均卖品收入有较大差异。

核查结果说明：

耀莱影城

2013

年与

2014

年上半年人均卖品收入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耀莱影城的卖品销售分为零售和

批发两种模式， 而批发业务主要集中于下半年， 由此造成

2014

年上半年人均卖品收入低于

2013

年全年。从

2014

年全年来看，耀莱影城人均卖品收入与

2013

年度不存在明显差异。仅考虑零售卖品的收入，耀莱影城的

人均卖品收入与万达院线等同行业上市公司无明显差异， 但由于耀莱影城采取其特有的低价营销策略，在

暑期和“十一”黄金周等下半年的旺季，组织企业团购电影票并配合卖品批发销售，导致其人均卖品收入较

竞争对手高，经公司核查，该差异具有合理性。

6

、关联交易。根据报道，耀莱影城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中来自关联方

2,000

万元，并质疑耀莱影城演艺

经纪业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核查结果说明：

2014

年度，耀莱影城演艺经纪业务的关联交易情况（下表为不含税金额）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度

北京耀莱金榜酒业有限公司 演艺经纪

18,867,924.53

耀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演艺经纪

23,584,905.66

合计

42,452,830.19

耀莱影城

2014

年度与北京耀莱金榜酒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演艺经纪合约含税总价为

2,000

万元， 约定北

京耀莱金榜酒业有限公司利用成龙先生的相关宣传素材，对外宣传推广其白酒产品。耀莱影城

2014

年度与

耀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的演艺经纪合约含税总价为

5,000

万元（合约期间为两年，

2014

年度确认

2,500

万

元含税收入），约定成龙先生担任耀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中国范围内的形象代言人，并在合同期间内拍摄

两次杂志广告，每年一次；两次视频拍摄，每年一次；参加两次甲方组织的晚宴，每年一次。

2014

年度，成龙先

生已为北京耀莱金榜酒业有限公司和耀莱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提供拍摄杂志广告和视频广告等形象代言服

务。

2014

年，耀莱影城依托下属子公司耀莱影视大力拓展艺人经纪业务，除上述两笔与关联方相关的提供

艺人经纪服务的业务外，耀莱影视还为成龙先生代言太平人寿品牌形象、泰禾集团“中国院子”项目形象、大

连中盈游艇品牌形象提供经纪服务，并为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出席浙江卫视

2015

年

2

月播出的大型综艺选

秀节目《我看你有戏》提供经纪服务。与上述其他经纪业务类似，高端白酒和公务飞机均属于奢侈品消费领

域，使用明星代言有其商业必要性，且代言费用有相对市场化的标准，通过与泰禾集团、太平人寿等经纪业

务的比较，耀莱影城与金榜酒业和耀莱航空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本公司已关注到耀莱影城

2014

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并进行了审慎核查，上述关联交易均具有合理的商

业实质，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关联交易作价公允，耀莱影城不存在依赖关联交易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都玩网络有关情况的核查结果说明

1

、利润分配。根据报道，都玩网络

2014

年向股东分红

4,275

万元，但现金流量表中利润分配相关的现金流

出与该项金额不符。

核查结果说明：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都玩网络存在共同控制人及其配偶等人向都玩网络借款情况，借款余额为

3,418

万

元，部分款项已用于共同控制人及其配偶等人消费，短时间内无法归还，为规范都玩网络股东借款问题，都

玩网络的共同控制人决议分红

4,275

万元，扣除分红应缴个人所得税

855

万元，其余

3,420

万元用于抵扣上述

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所以该笔分红并未实际支付现金，确认的应付股利已与借款余额抵消，现金流量表中也

未体现分红现金流出。

公司已经关注到上述情形，并进行了审慎核查，都玩网络的相关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列示真实准确。

2

、企业所得税。根据报道，都玩网络

2014

年当期所得税

1,095

万元，

2014

年末应交企业所得税

916

万元，可

能存在欠缴所得税的情况。

核查结果说明：

公司已经关注到都玩网络所得税相关事项，并进行了审慎核查。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是按

纳税年度计算，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

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实际操作中一般在下一年的

5

月

31

日前对上年度的

企业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

都玩网络

2015

年

2

月

2

日出具

2014

年度审计报告时尚未进行

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都玩网络

2014

年

度各季度所得税预申报和缴纳均正常进行， 并且也与税务主管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过，

2014

年末应缴税费

中应交企业所得税

916

万元余额，已于

2015

年

1

月份在进行

2014

年第四季度所得税预缴时缴纳了

653

万元，其

余未交企业所得税都玩网络将在

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

算清缴，因此都玩网络并不存在欠缴所得税的情形。

3

、应收账款。根据报道，都玩网络

2014

年末前五名客户应收账款汇总金额

7,067

万元，而前五名客户

2014

年贡献的营业收入

9,797

万元，都玩网络的应收账款回款风险较大。

核查结果说明：

公司已经关注到都玩网络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 并进行了审慎核查。

2014

年度， 都玩网络收入结构中

“自有游戏其他平台代理运营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占比为

64.84%

，而这两类收入主要是源于都玩网络与

三七玩、凯英网络、四三九九、四九游网络等大型知名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合作，前五名客户（均来自这两类收

入）收入

9,797

万元，占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57.32%

，这两类收入客户集中度高是都玩网络目前游戏研发业

务占比较大的合理反映，符合行业特点。

2014

年末，都玩网络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与

2014

年度前五大客户基本一致。公司主要客户的回款周期

在

3-9

个月，都玩网络自身现金流较为充裕，给予

37

游戏、恺英网络等核心客户一定的信用周期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不存在虚增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的情况。另外，都玩网络应收账款前

5

名的客户账龄均在

1

年以

内，这些客户均与都玩网络有着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款项于期后也在正常的结算、偿还过程中，历史上此

类客户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风险较小，都玩网络

2014

年末的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可控。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方大集团、方大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刚 郭凌晨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５７１

转

６６２２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５７１

转

６６２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３５３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３５３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ｚｑｂ＠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９３８

，

３２４

，

４３５．５１ １

，

７４７

，

６２０

，

８４５．７４ １０．９１％ １

，

３９７

，

９０１

，

４２４．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６

，

９９８

，

４２９．７６ ８５

，

６７６

，

８６３．７８ １３．２１％ ２４

，

９４８

，

３７７．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９

，

０６８

，

５７７．１０ ６８

，

３９３

，

３９１．５６ ０．９９％ ７

，

３６１

，

２７４．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５７

，

８９３

，

９２９．４４ １５６

，

５４４

，

６２０．３１ －４５６．３８％ ５９

，

２６２

，

０７１．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１ １８．１８％ ０．０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１ １８．１８％ ０．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１４％ ７．６１％ ０．５３％ ２．３０％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３

，

６６２

，

７１９

，

９００．４１ ２

，

５９９

，

５５７

，

５４２．５７ ４０．９０％ ２

，

３２７

，

８０２

，

８８９．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２３４

，

９３０

，

８６３．４６ １

，

１６０

，

６３９

，

７３０．８５ ６．４０％ １

，

０９８

，

６１２

，

１９５．５７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６

，

２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２

，

７４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９．０９％ ６８

，

７７４

，

２７３ ０

质押

１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５．００％ ３７

，

８４５

，

５９１ ０

黄炬培

境内自

然人

３．９６％ ３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０

周世坚

境内自

然人

２．７９％ ２１

，

１２３

，

４８１ ０

深圳市时利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２．３６％ １７

，

８６０

，

９９２ ０

俞莲娣

境内自

然人

１．３４％ １０

，

１２１

，

９２３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九组合

其他

１．３２％ ９

，

９９９

，

８３２ ０

姜静

境内自

然人

１．１９％ ９

，

０２９

，

９１４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

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１２％ ８

，

５１３

，

４７４ ０

交通银行

－

华安创

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５

，

９９５

，

７１８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黄炬培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周世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２１

，

１２３

，

４８１

股；俞莲娣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１０

，

１２１

，

９２３

股；姜静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９

，

０２４

，

９１４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较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减少，部分经济风险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增多，市场形势严峻。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凭借良好的品牌、技术、优质服务等综合

优势，实现了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３

，

８３２．４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０．９１％

，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６９９．８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２１％

，主营业务盈利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２０１４

年，公司新签

订单

２８．１６

亿元，截至本报告期末，订单储备

３２．６８

亿元，订单储备是公司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７２．０４％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

的生产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在稳步发展原有产业的同时，加大对新能源业务的投入，将太阳能

光伏发电站和

ＬＥＤ

照明灯具作为新的发展重点，以尽快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１

、 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呈常态发展趋势

２０１４

年，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仍是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品牌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市场效应显著，在重大项目、重点区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中标深圳卓越梅林

中心广场、深业上城南区项目、深圳中海当代艺术馆与城市规划展览馆项目、中国储能大厦、深圳华丽商务中心、

广州宝钢大厦、阿里巴巴成都西部基地、重庆天和国际中心、武汉联发？九都国际、海口美兰机场西指廊、苏州中

心广场、昆明七彩云南花之城等一批大型节能低碳高端幕墙及材料项目，其中深业上城南区项目、中国储能大

厦、重庆天和国际中心幕墙项目为

３００

米的超高层幕墙项目。公司通过扩大规模、加强现场管理、优化设计、优化施

工方案、提高生产、提高施工效率等措施，有效降低成本，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司始终坚持以顾客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以“树优质工程，建明星项目”为回馈客户的信赖，凭借强有力的

履约能力，多次受到客户的肯定和表彰。报告期内，公司多次获得客户“优秀供应商”称号。

２

、新能源产业扬帆起航，生机勃勃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在深圳前海成立新能源公司重点发展太阳能光伏应用、 光伏建筑一体化和

ＬＥＤ

产业等新能

源节能技术，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开创性工作，公司新能源产业各项措施逐步实施。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江

西省萍乡市、新建县、龙南县等签订了建设总计

９００ＭＷｐ

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合作协议，并已取得了

１００ＭＷｐ

太阳能

光伏电站建设的政府立项批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拟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０

，

８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

投资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贷款，此将对公司太阳能光伏电站业务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非公

开发行工作正有序向前推进。光伏发电业务是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之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且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对促进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从事

ＬＥＤ

照明灯具产品的方大索正公司。并购后，组建了稳定、高效的管理团队，通过

传统渠道开拓，基本完成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市场布局。开创了创新型直销模式试点工作，在试点区域内得到了

当地客户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并新增设备、技术升级改造等方式拥有

４

个现代化生产基地，

２０

多条自动化生产

流水线，配备最先进的智能化研发生产设备，方大索正公司仅

ＬＥＤ

球泡灯每月生产达

１０００

万个以上，拥有

１００

多项

专利技术，现有代分销网点

１００００

余家，实现了高速的产销增长，基本达到了既定目标业绩。公司同时大力推进全

国范围内的“电商店”线下线上营销模式，力争于

２０１５

年底实现电子商务与传统销售渠道的并轨经营，将方大索正

公司打造成为国内最大的

ＬＥＤ

球泡灯生产基地。

３

、地铁屏蔽产业继续巩固市场龙头地位，积极开拓地铁屏蔽门系统维保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屏蔽门项目多个前期订单已进入设计、生产、施工高峰期，深圳地铁三期

９

、

１１

号线、西安地

铁

３

号线、武汉地铁

４

号线二期、南昌地铁

１

号线、福州地铁

１

号线、武汉至孝感城际铁路、新加坡地铁大士延长线等

项目的屏蔽门

／

安全门均按合同进行设计、生产、施工，屏蔽门产业销售收入较上年增长

６４．５５％

。报告期内，公司屏

蔽门系统以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承接的新加坡地铁大士延伸线、南昌地铁

１

号线项目屏蔽门样机百万次寿

命测试中，保持了零故障的优秀记录，获得业主的高度评价，样机顺利完成了百万次测试并通过验收，开始投入

量产。

地铁屏蔽门系统维保业务属于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且众多国内地铁屏蔽门系统进入维保期，地铁屏蔽

门系统维保业务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在这项高端服务业中占有先天优势，屏蔽门系统是完全自主研发的

方大品牌产品，无需依靠其他第三方就可以为客户提供及时、全面、高效、标准化的维保服务，满足屏蔽门系统专

业维保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获得天津、南京、深圳等项目的维保订单，充分展现了公司在地铁屏蔽门领域的

综合优势，延伸了公司轨道交通设备的产业链，为公司地铁屏蔽门业务利润增长开辟了新途径。

４

、方大城建设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方大城更新项目取得了各项建设批文，自

２０１４

年正式开工以来，各项工作均按计划执行，实现

年度建设计划，预计将按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开始预售。为达到预定销售及蓄客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在项目形

象包装、主力店招商、自媒体开发、广告及销售物料先行等方面积极开展营销相关的前置工作。

５

、加强人才引进，注重企业文化

随着公司近年订单量激增，北京、上海、东莞松山湖、中山、南昌、成都六个产业基地均高速运行，为了满足资

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需求，公司进一步完善矩阵式管理模式、优化业务流程，积极引进素质高、敬业精神强的管

理及专业人才，不断充实以工程技术人员、复合型管理人员、技术性销售人员为主干的现代化经营管理队伍。公

司注重企业文化、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举办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中秋节、厂庆日健康知识讲座、演讲比赛、

猜灯谜、羽毛球、篮球、书法、摄影比赛，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拓展训练、每月生日活动、组织单身员工联谊会等，营造

公司良好的人文氛围，使公司的团队竞争力不断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创造力和战斗力日益增强，为公司整

体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做好了准备。

６

、奖项荣誉

报告期内，“方大

ＦＡＮＧＤＡ

”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荣获新浪财经

“最具成长前景上市公司”、“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方大”品牌连续十二年获评 “深圳知名品牌”称号等。

全资子公司建科公司凭借多年来优良的工程质量、良好的品牌形象荣获深圳市质量强市骨干企业、中国建

筑金属结构协会颁发的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

可持续发展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承建的深圳嘉里建设广场幕墙工程获全国建

筑工程装饰奖、全国建筑幕墙精品工程称号、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深圳市优质工程

金牛奖；中广核大厦、中铁南方总部大厦幕墙工程均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大连万达公馆项目幕墙工程获得全

国建筑工程装饰奖、辽宁省建筑工程装饰奖、大连市建筑工程装饰奖； 深圳湾体育中心项目的幕墙工程获得广

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此外还摘得深圳市

２０１４

年“福彩杯”

ＱＣＣ

成果选拔赛银奖、

ＱＣＣ

成

果选拔赛优秀奖。建科公司总经理魏越兴先生作为深圳建筑幕墙领域领军代表当选“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

全资子公司自动化公司被评为西安地铁建设劳动竞赛先进单位、先进设备供货商、先进维保单位、南京地铁

青奥运输保障工作先进单位、东莞城轨

Ｒ２

线项目“攻坚保进度，聚力促开通”劳动竞赛活动先进单位、武汉地铁

４

号线二期工程建设先进单位，受到南昌轨道交通集团通报表扬及经济奖励。

全资子公司江西新材料公司被评为南昌高新区的先进企业、

Ａ

级纳税人，“方大

／ＦＡＮＧＤＡ

”铝塑复合板产品荣

获“江西名牌产品”称号。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广东方大索正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因此合并报表新增一家子公

司。

报告期内新设立了直接控制的方大新能源公司和世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因此合并报表新增两家子公司。

报告期内直接控制的子公司方大意德公司清算完成，因此合并报表减少了一家子公司。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股票代码:000055、200055� � � �公告编号:2015-05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熊建明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董

事七人

,

实到董事七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本公司

2014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2

、本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本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本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4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24,529,385.46

元

,

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人民币

404,953,611.77

元

,

减提取

10%

盈余公积

2,452,938.55

元

,

减派发

2013

年度股利人民币

22,707,297.15

元

后

,2014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404,322,761.53

元。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756,909,905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22,707,297.15

元

,

2014

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

、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

(350,000,000.00

元

),

期限为壹年

,

以本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科技南十二路的

T205-0033

土地及方大科技大

厦

(

深房地字第

4000213951

号

)

作为抵押担保

,

同时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大

建科”

)

、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大自动化”

)

和方大新材料

(

江西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大

新材料”

)

提供担保

,

具体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整

(300,000,000.00

元

),

期限为

壹年

,

由方大建科提供担保

,

具体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陆亿元整

(600,000,000.00

元

),

期限为壹

年

,

由方大建科、方大自动化提供担保。综合授信额度可转授信给方大建科使用

,

转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

整

(200,000,000.00

元

),

转授信需由本公司、方大自动化提供担保

;

综合授信额度可转授信给方大自动化使用

,

转授信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转授信需由本公司和方大建科提供担保。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申请、担保事宜并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7

、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

(

一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建科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柒亿壹仟万元整

(71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

限为壹年。

(2)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亿元整

(4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3)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亿元整

(3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4)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1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

为壹年。

(

二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自动化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

年。

(2)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整

(1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

三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8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

年。

(2)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8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

四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新能源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方大索正光电照明有限公司向以下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2)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

五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方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上述五家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均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

具体金额和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授权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担保事宜并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8

、本公司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

用于补充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和置换部分银行借款。

2014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因一年未实

施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

为谨慎起见

,

本次《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重新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待审议

通过后实施。

9

、本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

、本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11

、本公司

2015

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经审计委员会提议

,

同意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

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人民币

,

聘期一年。

12

、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3

、本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各项议案获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章程修订对照表》、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5

年

3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

2014

年度报告摘要》、《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召开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2015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以上第

2-8

项、

11-12

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7日

股票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股票代码:000055、200055� � � �公告编号:2015-06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监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三

人

,

实到监事三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3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审议本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4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24,529,385.46

元

,

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人民币

404,953,611.77

元

,

减提取

10%

盈余公积

2,452,938.55

元

,

减派发

2013

年度股利人民币

22,707,297.15

元

后

,2014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404,322,761.53

元。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56,909,905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22,707,297.15

元。

2014

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5

、审议本公司

2015

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拟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

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人民币

,

聘期一年。

6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7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表决结果

:

全部议案获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以上第

1-5

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 �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公告编号:2015-08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30,

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16

日

---2015

年

4

月

17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二

)A

股股权登记日、

B

股最后交易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

12

路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

四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

)

投票规则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

七

)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

(B

股最后交易日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议案

1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2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议案

3

、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

4

、审议《本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议案

5

、审议《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特别决议

);

议案

6

、审议《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

特别决议

);

议案

7

、审议《本公司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议案

8

、审议《本公司

2015

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

9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别决议

);

议案

10

、听取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别说明

:

以上第

5

、

6

、

9

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各项议案的相关内容均已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

报》

(

英文

)

和

www.cninfo.com.cn

上

(

三

)

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5

年

4

月

14

日上午

10:00-11:30,

下午

13:00-17:00

。

(

三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授权委托书、证券商出具的有效持股证明和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四

)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

: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

12

路方大大厦

20

楼 邮政编码

:518057

联系人

:

郭小姐

联系电话

:86(755)26788571-6622

传真

:86(755)26788353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2

、投票代码

:360055,

投票简称

:

方大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００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审议《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审议《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审议《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审议《本公司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4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1

至议案

9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

1

至议案

9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

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后对议案

1

至议案

9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

决意见为准。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szse.cn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192,83990728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A)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投票”

;

B)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

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C)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D)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二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三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四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郭小姐

联系电话

:0755-26788571-6622

传 真

:0755-26788353

通讯地址

: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

12

路方大大厦

20

楼

邮 编

:518057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单位（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单位公章（签名）： 委托日期：

序号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审议《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

审议《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７

审议《本公司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

请在相应的方格内填“

√

”。若无明确指示

,

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 �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公告编号:2015-09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情况

本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

(350,000,

000.00

元

),

期限为壹年

,

以本公司位于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科技南十二路的

T205-0033

土地及方大科技大厦

(

深房地字第

4000213951

号

)

作为抵押担保

,

同时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大建

科”

)

、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大自动化”

)

和方大新材料

(

江西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大新材

料

)

提供担保

,

具体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整

(300,000,000.00

元

),

期限

为壹年

,

由方大建科提供担保

,

具体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陆亿元整

(600,000,000.00

元

),

期限为壹

年

,

由方大建科、方大自动化提供担保。综合授信额度可转授信给方大建科使用

,

转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

整

(200,000,000.00

元

),

转授信需由本公司、方大自动化提供担保

;

综合授信额度可转授信给方大自动化使用

,

转授信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转授信需由本公司和方大建科提供担保。

(

二

)

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情况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建科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柒亿壹仟万元整

(71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2)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亿元整

(4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

年。

(3)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亿元整

(3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4)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1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

限为壹年。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自动化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

壹年。

(2)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整

(10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8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

限为壹年。

(2)

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8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

年。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新能源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方大索正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大索正

)

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1)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2)

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方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成都方大

)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

元

)

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壹年。

2015

年

3

月

25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上述担保内容

,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担保

事宜并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上述议案表决情况

:

表决票

7

票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概况

:

本公司

1994

年

4

月成立于深圳

,

注册资本

75,690.9905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熊建明

,

主营业务

:

建筑幕墙系统

及材料、太阳能光伏电站及产品、半导体照明

(LED)

产品、轨道交通设备

(

地铁屏蔽门等

)

和房地产等。

方大建科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993

年

3

月成立于深圳

,

注册资本

5

亿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熊建伟

,

主营业务

:

各

类建筑幕墙的设计、制作和安装

;

玻璃隔墙、门窗、围墙、栏杆吊顶等装饰的制作、设计与施工等。

方大自动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3

年

8

月成立于深圳

,

注册资本

1.05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林克槟

,

主营

业务

:

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设计、加工、安装、销售等。

方大新材料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3

年

5

月成立于南昌

,

注册资本

1200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

:

林克槟

,

主营业务

:

生产销售新型材料、复合材料、建造幕墙、门窗、金属结构和构件、金属制品、环保节能材料和产品等。

方大索正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4

年

7

月成立于广东省中山市

,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罗慧驰

,

主营业务

:

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它照明器具、

LED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和安装等。

成都方大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2

年

3

月成立于成都

,

注册资本

0.2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魏越兴

,

主营业

务

:

新型建筑材料、建筑幕墙、地铁屏蔽门、

LED

产品等的研发、设计、安装、销售等。

2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股权结构情况

:

2.1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成都方大

3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方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方大建科 方大自动化 方大新材料 方大索正 成都方大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６６

，

２７１．９９ １８４

，

１０８．６２ ３９

，

６１４．７８ ５９

，

８５３．０８ １２

，

２４８．２６ １４

，

９３１．３４

负债总额

２３６

，

２１８．５３ １１１

，

９５７．７１ ２０

，

３９３．８６ ４７

，

９８６．１２ １１

，

１９６．１４ １２

，

５１８．９０

净资产

１３０

，

０５３．４６ ７２

，

１５０．９１ １９

，

２２０．９２ １１

，

８６６．９５ １

，

０５２．１２ ２

，

４１２．４４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３

，

８３２．４４ ９９

，

２０９．２６ １６

，

３１５．８４ ２０

，

９８１．５７ １１

，

６９５．１２ ７

，

００２．７８

利润总额

１１

，

０１８．３１ １０

，

０２７．０５ ９１５．７８ ５３．１８ ７７．９９ －２８．２４

净利润

９

，

２６８．９３ ８

，

９９０．１４ ８９７．３３ ９５．３８ ５２．１２ －２４．１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在该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

2

、担保金额

: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4.1

亿元

3

、担保期限

:

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方大建科、方大自动化、方大新材料和成都方大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方大索正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各公

司因其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

,

同意本公司与上述各公司互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126,216.53

万元人民币

,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占本公司

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21%,

不存在逾期担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2015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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